
晨读的体会 宪法晨读学宪法讲宪法心得
体会(模板5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晨读的体会篇一

上一周，我们学校利用下午第一节课时间，给我们讲了一堂
法制报告会。透过这次开会，我的感触很多。

能够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都会与同学、朋友，以及社
会上的人发生一些矛盾，也许都是一些小事。既然是一些小
事，那我想我们就应能够和平能够处理，不需要动用武器，
这样会毁了大家。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这样的事：一天，一
个小组在班里值日，最后只剩下两个人还没有值完。一个男
生只是在外面刚刚涮完墩布回来，不留意把水溅到了另一个
男生的身上。那个男生随口就说了一句：“喂，你没长眼睛
啊，往哪甩呢!”拿着墩布的男生还比较有诚意地说：“对不
起，真是不好意思，我必须注意。”可另一个男生却得理不
让人，“你一声对不起就完了，这衣服怎样办。”那个男生
见情势不对，有点怒火了，这下，两个人便吵了起来，还动
用上了扫把。被水溅到衣服的男生用扫把的后面把另一个男
生的眼睛给弄伤了。仅仅一滴水的事，就引发出这么大的事，
太不值了。

接下来，又透过学生们演的一个“抢钱事件”又揭示了如今
社会的黑暗。三个男生管一个男生要钱，不给钱就得挨揍，
这简直是天理何在呀!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没钱，他不是最穷的;但如果他连一点宽



容都没有的话，那就是真的穷了。

说到尊重，也与宽容紧紧相连。如果你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就就应做到自我该做的事，就就应学会去宽容别人，善待自
我。这样才有资格理解别人的尊重，才有资格提“人。”

如果你能够做到宽容一小步，那么社会就会少一份伤害，警
察叔叔就会多一些功夫去做别的事。

从这天起，就让我们来靠近宽容，建立和谐社会吧!

晨读的体会篇二

宽大的镜框架在你的鼻梁上，略微翘起的嘴角，温暖如阳光
般的微笑，这就是你留给我的印象。那就让我静静地阅读你
的书《命若琴弦》，走进你的世界，去看一看吧。。。。。。

开篇的小说《命若琴弦》就让我颇感震惊。你描述了一对瞎
子师徒坚持弹琴说唱挣钱。老瞎子的信念“弹断一千根琴弦，
就能去抓药治好眼病了。”贯穿全篇。那药方被老瞎子师父
塞在他的琴槽中，但当他弹断一千根后去抓药时，别人告诉
他那药方只是一张白纸。他这才明白这张白纸是无用的，而
琴才是支撑他活到如今七十多岁的信念。或许正因你本身也
是残疾的，所以你才能写出与你同病相连的人的故事，又或
许这故事本身也涵盖了你对生命的理解。这个短小精悍的故
事让我更加想进一步地了解你了。

接着往后翻页，我听见了你如琴弦般苦涩而又清远的吟唱。
走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清平湾是一处苦地，然而你在
清平湾留下了自己最美的青春，留下了你对美好人性的赞美
和淳朴温情的留恋，也许本来这是一个不错的人生开头，但
是你却在人生活到最狂妄的年龄里双腿残疾了。

于是，我随着你伤感、沮丧甚至绝望的身影走进了地坛。走



进了地坛，我就走进了你磅礴而豁达、寂寥而丰富的内心。
你对母亲的愧疚，你在合欢树所在的过去的旧居里，在地坛
公园碾过的车辙印里窥见了母亲寻找你的身影，于是你躲开
了，但躲开的是一时的焦灼，遗留的却是永世的忏悔，在往
事的纷繁迷茫的记忆中你说：母亲的苦难与伟大在我心中渗
透得深彻。是啊，史铁生，你是一部书，在外人看来你用坚
强和毅力铸就了辉煌，在我的眼里你的生命和灵魂中永远留
下了母亲的肖像，在合欢树的祈愿中我看到了你的渴望，你
希望母亲能看到你从思想的救赎中获得的新生，希望这一切
结果能给她苦厄的人生带来哪怕是片刻欢欣。

读着你的文字，我一点点地走近你的灵魂，一颗倔强的顽强
的柔软的平静的心。史铁生，你的名字就像你的人生，用铁
一般的意志走完的人生，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洪流中，
你就像一位精神骑士带走了世界幸存的宁静与安详。

走进史铁生，合上书让我的内心异常平静，让我的内心似乎
更为敞亮了。命若琴弦，或许生命的信念本在自身的真正期
望。

晨读的体会篇三

观看了这次宪法晨读活动，我受益匪浅。在学习法律的过程
中，我有一点体会，就是必须要自觉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

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树立，既有赖于国家的努力，也有赖于
公民个人的努力。从国家角度来说，应当采取各种有效措施
消除损害社会主义法律树干的因素。例如，要进一步提高立
法质量，保证法律的科学性，合理性;改善法律实施的状况，
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深入开展法律宣传教育，
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应当透过各种方式努力维护社会主义法
律权威.觉得至少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努力树立法律信仰。

一个人只有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信任和信仰法律，才会自
觉维护法律的权威。应当透过认真学习法律知识，深入理解
法律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法律
的精神，从而树立起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信仰。

用心宣传法律知识。

在自我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的同时，还要向其他人宣传法律
知识。个性是要宣传社会主义法律观念，帮忙人们彻底根
除“权大于法”，“要人治不要法治”等封建残余思想，宣
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优越性，使人们了解和认同我国社会
主义法律，从而推动全社会构成尊重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
威的良好风尚。

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违法犯罪行为既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是对法律权威的蔑
视。不仅仅要有守法意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敢于
和善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自觉维护法律权威.同违法犯
罪行为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事前采取有效措施
预防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也包括事中和事后制止，检举，
揭发违法犯罪行为。

晨读的体会篇四

曾子，孔子，墨子，这些满腹经纶的老头儿，虽说在中国乃
至世界的地位都是首屈一指的。然而我并没有多少敬佩他们，
在我看来，他们的固执呆板似乎早已与时代格格不入了。

曾子墨，虽集三者于一，却根本没有他们的影子，她有着过
人的智慧，非凡的毅力，张狂的追求，青春的舞动。



追随着墨迹，我领略了如此精彩的人生。

也许是命运的偏爱，让她出生在令所有人羡慕的家庭中，父
母都是大学教授。从小，她就在父母的熏陶下，4岁就喜欢看
书，就知道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模样，就学着爸
爸“批作文、改文章”……于是，我开始对妈妈抱怨：为什
么小时候没买书给我看！为什么不从小就培养我！害得我现
在如此“浅薄”，连《葫芦娃》《西游记》这些三岁小孩看
的连环画都没有看过，但仔细想来，是因为父母是大学教授
她才能考入全市全甲，提前被人大录取，是因为父母的帮助，
她才在18岁那年成为唯一一个660分的托福考生，还是因为家
庭背景，她才能进达斯茅斯，进摩根斯坦利呢？不，她靠的
都是自己，没有父母，她同样会这般出色，而我却为自己失
误找借口，归咎于父母，相比真是惭愧。

不知道为什么她能在每次考试中都拿第一，真想马上打个电
话请教她以前是如何学习的。其实答案很显然。一个能在图
书馆里连泡上一个多月，考试前一天晚上一口气读完300多页
的课本，连续工作70小时的人，可能不成功吗？我现在已经
投入到“很苦”的生活中去了，但要做到像她那样疯狂，恐
怕还要有10倍的毅力。

有一点与她以前比较相似。每次考完试，她总会大哭一场，
觉得自己考得很差。但成绩一出来，却每次都是第一。虽然
不可能每次都第一，也没有到哭的程度，但考完试我也总是
要郁闷一场，“这真的考砸了”这是我每次电话里第一句对
我妈说的话，但成绩一出来，却常常能令人比较满意。也许
当别人认定你是第一，你便会暗示自己不能不做第一，多少
次反复与轮回过后，突然有那么一天，你终于蜕变，成为了
真正的第一，但愿高考会是那么一天。

有了追求才会有行动，有了自信才能走向成功，是自信让她
孤身一人漂洋海外，在达特斯坦利“不惜代价，一定要雇
佣！”是自信让她能够相信自己会在最短时间内升到董事总



经理（最高职位），她是一个潇洒而又执着的人，对于自己
想追求的东西会毫不犹豫、尽情地执着地追求――她的生活，
她的工作，她的armani，以前我很少有追求，对自己也很缺乏
自信。平时考试想着考班级第二吧，却能考第一，学业水平
考试时想着得一个a就够了，结果得了3a，而最容易考的历史
却得了b。如果那时下决心要冲4a的话，是不是现在也不至于
已经落后别人10分了呢！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曾子墨
正是用自己不平凡的理想，成就了不平凡的人生。

曾子墨用了她30多年活出了别人三辈子都未能有的精彩。她
也让我对今后的生活、人生有了更多的追求，更多的想象，
没有想能与她一样出色，但我会朝着她的方向努力。

晨读的体会篇五

我常说：“妈妈，我要看动画片啦!”

妈妈倒一点儿也不顾我，头头是道地说：“动画片有什么好
呀?想我小时候呀!在农村里头，哪有什么电视可看啊……总
之呢，你呀，从小就要学好法律，长大了，我可要你当个律
师!受人尊敬又能保护好自己!”

不过，那是我并不知道所谓的“法”是什么，便又去问妈妈
去了。妈妈的回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这个嘛，哦!法律就
是真人版的柯南捉坏人，法律呀，就是好老师教育坏学
生……”哦，明白了。

我纯真美好的童年呀!就这么被法律给“侵略”了!

我六岁时，过新年了，爸爸给了我两百元的红包，让后又说：
“馨馨，你还小，这钱就我帮你保管吧!”老爸肯帮我保管，
我当然满口答应呀：“好呀好呀!”于是，我的压岁钱便在
我“年少无知”下，被“万恶”的老爸给“骗”没了!当我明
白这场骗局时，我便立马跳上床，拿了根筷子对爸爸大叫道：



“老爸!你已经犯了中华人民压岁钱法第123条中的第4例‘骗
压岁钱罪’!”

我这突然的一说呀，可让一旁的小姑笑的合不拢嘴：“弟弟
呀!你可‘犯了大罪’了呀!呵呵!”

老爸一听，也是哭笑不得的。而我，认为有小姑给我撑腰，
便也是自信心满满的，十分骄傲!

上小学后，我用电脑一查，才知道：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
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
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法律是一种国家意志，
它的实施就由国家来保障。法律是人民盾牌，用以保护该国
的生命财产等，使其能够平安自由幸福地生活。看完后我真
是大跌眼镜呀!这和好老师教育坏学生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执迷不悟的人呀!快快清醒吧!大
家一起联手创造一个美好社会吧!


